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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房产并

签署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 

 
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1年7月22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拟购买房产并签署意向协议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称，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武林控制的南通京

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京源发展）购买房产，初步估

算价格为人民币5000万-6000万元，现已签订初步意向协议。上述房

产将用于实施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“智能超导磁混

凝成套装备项目”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14.1.1条，请你公司就如下信息予以核实并补充披露。 

一、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的房产为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通富路

西、新胜路北区域都市工业综合体项目A2-1、A2-33号厂房，建筑面

积约9718平方米，目前尚在建设中，预计完工时间为2022年3月。请

你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京源发展取得上述土地的时间、对价、方式、

相关厂房的建设方、建设成本；（2）交易预估价格相较厂房成本的

增值率；（3）结合厂房周边同类房产的价格以及京源发展向独立第

三方销售厂房的价格，分析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；（4）厂房面积

与募投项目产能的匹配性，向京源发展购买厂房用于募投项目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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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必要性。 

二、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正式合同的签订将以公司成功发行可

转换债券为前提。你公司2021年一季报披露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

1.57亿元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实控人是否参与可转债认购，

计划认购可转债的比例、金额及资金来源；（2）结合在手货币资金

情况，说明你公司购买厂房的资金来源，与实控人认购可转债是否

构成一揽子安排。 

三、公告披露，京源发展的股东为李武林、广东华迪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、南通智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认缴出资分别为人民币

7000万元、1800万元和1200万元。其中，广东华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华迪投资）是公司董事王宪控制的企业。我部关注到，

你公司上市后多次向关联方购买资产。2020年5月，你公司向华迪投

资购买广东华迪新能源环保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迪新能）45%

的股权，作价2700万元。华迪新能主要从事环保企业投资，截至2020

年末营业收入为0，净利润为77.48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各股东实缴出资情况及资金来源，是否涉及质押上市公司股份，是

否与公司存在其他资金往来；（2）南通智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

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（3）华迪新能2020年营业收入为0的原因，

投资活动是否正常开展，购买华迪新能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；（4）

公司董监高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程序是否合规，是否违反关于减少

和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承诺。 

就上述事项，请你公司独立董事逐项发表意见，请保荐人进行

核查并逐项发表意见。请你公司及保荐人于2021年7月27日前，披露



 

对上述问题的回复。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监管部

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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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板公司监管部 

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


